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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潍办〔2017〕23 号

关于印发《潍坊新村街道为老服务机构考核
与奖惩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推动潍坊新村街道为老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和发展，进

一步提升机构的管理服务水平，也为激励为老服务机构创新服

务，更好地造福于社区老人，经街道办事处研究决定，现将《潍

坊新村街道为老服务机构考核与奖惩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潍坊新村街道办事处

2017 年 6 月 26 日

潍坊新村街道办事处党政办公室 2017 年 6月 26日印发
（共印25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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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坊新村街道为老服务机构考核与奖惩办法（试行）
为推动潍坊新村街道为老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和发展，进

一步提升机构的管理服务水平，也为激励为老服务机构创新服

务，更好地造福于社区老人，特制定此办法。

一、适用对象界定

本办法所称为老服务机构是指接受潍坊新村街道委托，对

街道辖区内的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日托”）等机

构进行运营管理的为老服务社会组织和单位。

二、考核内容和标准

潍坊新村街道为老服务机构的考核由第三方评估、区级业务

主管部门检查、潍坊街道日托管理中心日常巡查三部分组成。

第三方评估的主要内容为：1、工作团队配备情况，包括

主管、护理员及康复师等相关人员的资质、稳定性、到岗率等

方面；2、业务开展情况，包括老人入托率、日常服务和活动

的开展、各类管理制度的建立、档案材料齐全度等方面；3、

满意度测评，包括入托老人、老人家属、日托所在居委会等方

面的满意度。

区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检查，主要指浦东新区福利企业事业

单位管理所（简称“福企所”）每年对各日托开展的业务性检

查，检查内容和标准由福企所制定。

潍坊街道日托管理中心的日常巡查，主要是通过日常参与

日托活动，各时间节点的消防安全检查、工作检查所发现的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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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，日托每周活动资料、下周活动开展方案上报情况，月报上

报情况，日托各类制度、入托老人档案上报情况,布置给日托各

项工作完成情况，日托主管到岗率等情况进行评判。

三、奖惩内容和标准

（一）奖励内容和标准

1、特色项目奖励

特色项目是指为老服务机构在委托管理协议服务内容之

外开展的为老服务特色和专业化项目，内容可以是健康、康复、

文化等方面，根据项目具体情况，分为单项类项目与综合类项

目（包含不少于 3 个单项类项目）。单项类项目扶持奖励经费

为 1-3 万，综合类项目扶持奖励经费为 3-5 万。

2、其他方面奖励

（1）为老服务机构所管理的潍坊街道日托获得区级或以

上集体奖项的，对该服务机构奖励 1000 元；为老服务机构所

管理的潍坊街道日托中的主管、护理员等个人获得区级或以上

奖项的，对该个人奖励 300-500 元；

（2）为老服务机构将所管理的日托的社会组织等级提升

一个级别的（即 2A 提升至 3A，3A 提升至 4A，4A 提升至 5A），

对该服务机构奖励 2000-5000 元；

（3）一个管理周期结束，为老服务机构的综合考核分数

在各机构中排名前三位的（须 80 分以上），优先予以续签下一

期委托管理协议。

（二）惩处内容和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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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老服务机构在运营管理日托时，出现以下情况的，将予

以惩处：

1、发生消防安全等重大安全事故，或因管理不到位而引

起的伤害事故，服务对象与服务方发生严重纠纷的，工作人员

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；

2、托管方所管理的日托没有通过上级主管部门相关验审、

考核、检查，并且责任在托管方的；没有通过甲方委派的第三

方评估机构的评估考核；经常被发现弄虚作假的；

3、符合事实的信访、投诉、举报等较多的，责任在托管

方的；在日托内有推销、传销产品等现象，制止后效果不明显

的；

4、在一个合同周期内，入托老人数任何一个连续三个月达

不到核定人数 80%以上的，全年平均入托老人数低于80%的；

5、一个管理周期结束，综合考核分数在各机构中排名末位的。

四、实施步骤和方法

（一）考核实施步骤和方法

第三方评估由街道聘请有资质的专业评估机构按照评估

打分细则进行定期跟踪监测和中期、末期评估，管理周期结束

时按照百分制进行打分，该评估分数在为老服务机构综合考核

分数中占 70%。

区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检查按照其制定的标准和办法进行，

该检查分数在为老服务机构综合考核分数中占 20%。

潍坊街道日托管理中心的日常巡查根据其巡查重点和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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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，在管理周期结束时按照百分制进行打分，该分数在为老服

务机构综合考核分数中占 10%。

（二）奖励实施步骤和方法

特色项目由各服务机构根据老人需求和日托实际等，制定

合理、有效、可行的项目实施方案，填写《项目申报表》提出

申报，报街道审核。经审核后，确定是否予以立项以及经费支

持额度，予以立项的由街道与机构签订项目协议，协议签订后

拨付项目经费的 70%，项目结束并经验收合格后拨付剩余经费。

其他方面的奖励由服务机构在符合条件时向街道提出申

报，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（荣誉证书等），经街道核实后，按

照奖励标准给予奖励。

（三）惩处实施步骤和方法

为老服务机构运营管理日托过程中，发生惩处内容第 1项

-第 4项所列的任何一项情形的，将按照委托管理协议予以“一

票否决”，街道有权立即解除委托管理协议，并按照协议规定

向服务机构追偿。

为老服务机构出现惩处内容第 5项所列情形的，街道将取

消其签定下一周期委托管理协议的权利。

以上奖惩办法同样适用于潍坊街道其他开展为老服务的

类似机构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本办法解释权归潍坊新村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所有。

（二）本办法自2017年7月1日起实施，试行时间为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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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潍坊新村街道为老服务机构特色项目申报表》


